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人民政府文件

十政发〔2016〕17 号

十八里河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村、镇直各部门、辖区各单位：

现将《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

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

十八里河镇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2月 28 日印发

（共印 55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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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管理办法

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镇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、消

防安全管理规定，预防和减少各类事故火灾和因焚烧垃圾引起的灾

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和河南省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条例等相关文件之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一条

各村应当严格遵守各项安全、消防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度，贯

彻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方针，履行安全职

责，保障本行政区域安全。

第二条

各村要严格落实“一岗双责、党政同责”的有关规定，对本行

政区域的安全、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，制定严厉可行的管理规定，

认真落实岗位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，预防和控制各类事故火灾的发

生。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单位的

消防安全责任人。

第三条

根据各村需要确定本村的安全、消防安全管理人。安全、消防

安全管理人对本的安全、消防责任人负责，实施和组织落实下列安

全、消防管理工作：

（一）拟订年度安全、消防工作计划，组织实施日常消防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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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组织制订安全、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安全、消防的操作

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；

（三）拟订消防安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；

（四）组织实施安全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；

（五）组织实施安全设施、灭火器材的维护保养，确保其完好

有效，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；

（六）组织管理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；

（七）组织生产经营单位员工开展消防知识、技能的宣传教育

和培训，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；

（八）落实镇政府相关单位委托的其他安全、消防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定期向镇政府报告安全、消防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报告

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。

第四条

各村必须严格监管所有在本行政区域的生产经营单位遵守以

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不得营业执照和生产经营许可证。施工单位无相关资质

经营、生产、施工。

（二）不得未经消防部门验收违法经营。特种作业人员不得未

持证上岗。特种设备必须定期检查、年审、保养、维护。

（三）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设专职安全员。建立建立安全管理制

度。操作规程和隐患应急处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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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得不埋压、圈占、损坏、挪用、遮挡消防设施器材。

（五）不得在床上或沙发易燃环境吸烟，乱扔烟头，室内不存

放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。

（六）不得在门厅、通道、走廊、室内给电动车充电。

（七）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和老旧电气设备、不准私拉乱扯电

线。

（八）不得车间、厂房、室内、楼道、门厅等生活区域内焚烧

垃圾和杂物。

（九）出门之前做到关闭火源、电源、气源，经常检查更换老

化电线、煤气管线。

（十）必须做到经常清理阳台、灶台、楼道，不在室内使用电

热毯、小太阳、煤球取暖。

（十一）发现安全、火灾隐患及时拨打 96119 投诉,并举报至

镇安全办。

（十二）库房内严禁吸烟 生火做饭 住宿 使用大功率电器 私

拉乱扯电线。

（十三）不得无证经营 储存 运输 危险化学品。

（十四）不得非法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职工上岗必须按规定佩

戴防护用品。

（十五）必须按规定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。

（十六）坚决杜绝生产、居住、销售、生活等“二合一”、“多

合一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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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坚决杜绝库房物品混合存放、超高、超重、埋压电气

设备等现象。

（十八）坚决不允许在泡沫复合板房内生产、经营、居住等活

动。

（十九）保证定期组织职工学习培训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法律。

（二十）必须把发现楼道内火情不乱跑、关闭门窗拨打 119 等

待救援。发生火灾，遇到逃生机遇不贪财物，用侵湿的毛巾、衣物、

被褥迅速逃离现场等逃生知识宣传到家喻户晓。

以上规定由镇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负责监督，凡因管理不善造

成的不良影响均有各村党政第一责任人和相关管理人员负全面责

任，凡因焚烧垃圾、杂物引发 119 消防车出警或新闻媒体曝光，一

次扣除该村当年办公经费 5000 元。造成严重后果的移交司法机关

依法处理。

本规定自 2016 年 3月 1 日起施行。


